附件：
迪庆州关于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序号
	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协作单位 

	1
	力争到2020年,全州农民合作社达到2000个以上,农户入社率达到30%以上,培育80个县级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州农牧局,各县、市人民政府
	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2
	农民合作社进行规范工商登记注册、成员备案、年度报告,实行农民合作社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管理制度 
	州工商局、 国税局、地税局、质监 局 
	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3
	建立健全包括岗位职责、生产管理、 收购营销、财务会计、档案管理等系 统完整的管理制度并切实执行
	州农牧局
	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4
	农民合作社要依法建立成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切实履行职责,密切协调配合,民主管理和决策社务。成员(代表)大会每年至少召开1次,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2次
	州农牧局
	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5
	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农民合作社持有和管护的,应明确资产权属,建立健全管护机制等
	州财政局
	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6
	牢牢把握合作社互助性经济组织的
定位,在为成员提供农业生产经营服务方面发挥好组织作用
	州农牧局
	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7
	设置会计账簿,规范会计核算,及时向登记机关、税务和农村经营管理部门报送会计报表。为每个成员建立账户
	州财政局
	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8
	农民合作社从当年盈余中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和风险金,其余的可分配盈余按照成员与农民合作社交易量 (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
	州农牧局
	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9
	规范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行为,培
育发展新型 “三农”合作金融组
织。坚持成员制、封闭性、民主管
理原则,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不对外投资,不以盈利为目的,严禁借信用合作开展非法集资
	州金融办
	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10
	农民合作社理事会须依法编制年度
业务报告、盈余分配方案、亏损处
理方案以及财务会计报告,并提供给成员查阅
	州农牧局
	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11
	建立符合档案法规、行业要求、产
业特点和农民合作社实际的档案管
理制度,保存管理好文书、会计、实物、声像、电子等档案
	州农牧局
	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12
	进一步加大现有资金整合力度。各
市、县、开发区要安排财政资金支
持农民合作社发展。将农民合作社
纳入有关农业补贴支持范围,新增农 (林)补贴适当向农民合作社倾斜,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农民合作社持有和管护,抓紧建立规范透明的管理制度。逐步扩大农村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建设、农技推广等由农民合作社承担的涉农(林)项目规模
	州财政局，各县、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13
	全面落实关于农民合作社的各项税
收优惠政策,并在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发票领用等环节为农民合作社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
	州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
	各县、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14
	把农民合作社纳入银行业金融机构
等级评定范围,并对信用等级达标的农民合作社实行综合授信
	州金融办、州银监局
	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15
	农民合作社直接用于或服务于经营的生产设施、附属设施和配套设施，用地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积极支持,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向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辅助设施重点倾斜。农民合作社从事种植、养殖的用电及本社成员农产品初加工设施用电执行农业生产有关价格
	州国土资源局、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16
	严格执行国家和省行政事业性收费
管理规定,加强农民合作社负担监管,坚决查处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之外向农民合作社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等行为
	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各县、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17
	大力开展国家、省、州、县（市）四级
联创活动,建立多级示范社评定标
准,分级培育示范社,建立示范社名录,并把示范社作为政策资金扶持重点
	州农牧局，各县、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18
	分级建立农民合作社带头人人才库,把农民合作社人才培养纳入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等项目,大规模开展辅导员、理事长、经营管理人员、财会人员培训
	州农牧局，各县、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19
	农民合作社应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
息技术开展生产经营、技术培训、
社务管理、电子商务,努力实现财务会计信息化、社务管理数字化、产品营销网络化
	州农牧局，各县、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20
	各级政府要将促进农民合作社规范
发展列入农业农村工作考核重要内
容,纳入工作目标绩效管理,逐级逐部门分解责任,加强工作督促检查,促进各项扶持政策和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各县、市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州农民合作社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bookmark: _GoBack]
